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112學年度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計畫 
112年 9月 6日公告 

(依核定獎金金額修訂獎學金) 

壹、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 8月 4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20097474號函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計畫」辦理。 

貳、 目的 

一、 目的：藉由競賽活動的舉辦，增進本校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 

二、 選拔本校優秀學生代表學校報名參加區域複賽，為學校及個人爭取榮譽。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務處 

二、 協辦單位：英文科、空中英語教室雜誌社 

肆、 參加對象：本校高一高二高三全體（除體育班外）。 

伍、 辦理方式 

一、 測驗地點：各班教室，由各班導師協助監試工作。 

二、 測驗時間：112年 09月 13日(三)第一節。 

三、 比賽方式： 

（一） 由本校英文科統一命題。 

（二） 施測當天，每位同學請在答案卡中，依題型和各題型的題號順序作答。 

四、 測驗內容(配分)： 

聽英選中 看英選中 看中選英 

第 1至第 40題 40分 第 41至第 70題 30分 第 71至第 100題 30分 

 
陸、 奬勵及義務： 

一、 本項比賽獲得獎金學生為本校儲備選手，有義務參加當年度英文單字集

訓課程及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單字大賽，比賽獎金將在當年度參加區域複

賽後發放，無正常理由不參加集訓及比賽者將取消獎金。 

二、 獎狀獎金：依成績高低擇優選取前二十名，頒發獎狀及獎金 

特優(前 1-2名)：頒發奬學金５００元及特優獎狀 

優等(前 3-10名)：頒發奬學金３００元及優等獎狀 

甲等(前 11-20名)：甲等獎狀 

三、 同分擇優：如有同分情形，則分別以「聽英選中」→「看英選中」→

「看中選英」比較答對題數，頒發獎金最多僅錄取前十名。 

柒、本計畫陳請 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